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细则

（试行） 

为加强关键环节质量监控，完善分流选择机制，实行严

格的中期考核，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

意见》（教研〔2020〕9 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

意见》（学位〔2020〕19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与我所

研究生教育的实际，特制定本工作细则。 

一、考核时间和对象 

第一条 考核时间安排在每年 11 月。考核对象为硕博生和普

博生的博士二年级、直博生的博士四年级及上一年度被“学

业预警”的研究生。中期考核算作一次年度考核，参加中期

考核的学生不用重复参加本年度的年度考核。参加中期考核

研究生原则上须完成课程学习，并通过了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考核，且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已取得初步进展。 

因故不能参加中期考核的博士生原则上应至少提前 2周

提出延缓考核申请，获得导师、实验室主任同意后参加下一

批次中期考核。延缓考核的特殊情况指考核前一年内出现休

学、转组、换导师等情况，如无特殊情况最多只能申请 1 次

延缓考核。未经实验室批准不参加中期考核的博士生，中期

考核结果按“不合格”评定。 



 

二、组织工作 

第二条 研究生中期考核分两个阶段进行，实行两级考核。一

级考核为实验室考核，二级考核为所督导组考核。 

第三条 实验室考核由实验室集中组织实施，可与年度考核合

并组织，但需要有中期考核独立的单元，研究生部进行监督

检查。 

第四条 实验室考核由督导担任考核小组组长，负责组织考核

程序，实验室秘书担任考核小组秘书，处理有关考核事务。 

第五条 实验室中期考核小组至少由 5 名博士生导师组成，

考核前将小组名单报研究生部备案。 

第六条 所督导考核小组由教育督导组长及督导组成员组成。 

三、考核内容 

第七条 考核内容包括思想政治与道德、课程学习、科学研究

三方面： 

1、思想政治与道德：包括政治思想、遵纪守法和道德品质；

考核研究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遵守国家和学校各项法规制度；考核研究

生学习态度和学风表现；考核研究生尊师爱友、团结协作等

方面。 

2、课程学习：考核研究生所学的课程的考试（或考核）成绩，

原则上须完成申请学位所需的课程学习。 



 

3、科学研究：考核研究生的科研进展；考核研究生在论文选

题及开题、参加学术活动和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自学能力、

综述能力、创新能力、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四、考核程序和方式 

第八条 中期考核前，研究生部整理应参加中期考核学生的名

单，并对照该届研究生培养方案审核研究生所修课程、学分

和成绩。审核完成后，将应参加考核学生名单发给各实验室。 

第九条 研究生按照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报

告》内容逐项填写，填写内容务必客观公正、真实有效，完

成后学生和导师均需在报告中签字，在实验室考核前交至实

验室秘书处。 

第十条 导师应认真审核其指导的研究生的中期报告，检查研

究生的学术成果及论文开展等学习情况，审查无误后在报告

中签名。 

第十一条 各实验室中期考核会议由实验室督导主持，被考核

人采取 PPT 汇报和答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单人考核时间由

各实验室决定。考核小组听取研究生的报告后，对论文选题、

主要研究进展以及论文撰写计划等方面进行点评和提问，以

不记名打分的方式给出考核分数。 

第十二条 导师不对其所指导的学生打分。 



 

第十三条 考核结束后，由考核小组秘书收集全体评委的打分

表，交给研究生部统计。研究生部依据考核情况和随机抽取

相结合的方式决定参加所督导组考核的学生名单（原则上不

低于该实验室参加中期考核学生人数的 15%，且不高于参加

中期考核学生人数的 30%，人数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取整）。 

第十四条 所级中期考核由所督导组组长主持，被考核人采取

PPT 汇报和答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所督导组成员听取报告，

并对学生工作进行点评和提问后，对学生逐一采取不记名打

分，由研究生部汇总成绩，所督导组综合评议后给出最终考

核结果，包括“基本合格”、“学业预警”、“不合格”。 

第十五条 中期考核结束后，学生提交《研究生中期考核登记

表》，实验室考核小组在登记表中给出评定等级并签字，参

加所督导考核的学生由督导考核小组给出评定等级并签字。

秘书收齐后交实验室主任审核签字，最终交研究生部盖章。 

五、考核结果 

第十六条 中期考核的评定等级由高到低分为 A、B、C、D，研

究生部将考核结果录入学生档案。 

第十七条 对于通过实验室考核的研究生继续按要求进行培

养，无需进行所督导组考核，其中获得本年度所长优秀奖或

表彰奖的学生评定结果默认为 A，其余为 B。 



 

第十八条 对于督导组考核判定为“基本合格”的研究生，即

评定结果为 B，等同于实验室考核结果为 B 的情况，并继续

按要求进行培养。 

第十九条 对于督导组考核判定为“学业预警”的研究生，即

评定结果为 C：由导师和学生一起制定整改方案，报备研究

生部，并要求学生参加下一年度的中期考核。若再次中期考

核结果仍为“学业预警”，则学生需延长学习年限。 

第二十条 对于督导组考核判定为“不合格”的研究生，即评

定结果为 D：该生不再按博士学位培养，根据实际情况，实

施分流退出。依照现行《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

定》有关规定处理，由研究生部报国科大学生处备案并进行

学籍处理。若为硕博生或直博生可以结合实际，改为硕士研

究生培养，从硕士生或直博生入学之日起算，未超过硕士生

最长学习年限的，须在硕士生最长学习年限内完成硕士学位

论文答辩；超过硕士生最长学习年限的，须在完成“博转硕”

申请审批程序后的 1 年内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否则，予

以“退学”。若为普博生则按退学处理。 

六、附则 

第二十一条 研究生部应做好博士生中期考核记录材料的保

管工作。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 2024 年 10 月起执行。解释权归属物

理所学位评定委员会，由物理所研究生部负责解释。 


